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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 年中研院民族所舉辦 第 16 屆人類學營 

「國家與治理性︰人類學的對話」 

 

開幕演講︰上帝的歸上帝，凱撒的歸凱撒 

 

丁仁傑 （講於 2019-8-27） 

未出版發言稿，引用請註明出處 

 

一、 前言 
很高興今天有機會跟大家談這個題目。我要由 Foucault 開始，然後由非西方

案例中找到一些現象加以對比或對話。後面我會多講一些中國或台灣的例子。我

盡量不要講太多理論，但是會提供一下分析性的概念來幫助思考。 
 
關於這個「上帝的歸上帝，凱撒歸凱撒」，這是容邵武給我們題目。這個題

目其實確實可以引出來一些討論上的線索。包括「從宗教去看國家」，或者說「由

國家去看宗教」，將各會有什麼不同的觀察角度。進一步這涉及「治理性」的問

題，會引出許多很微妙的課題來。 
 
尤其是談到中國，一方面中國好像是一個沒有宗教的國家；一方面又好像是

一個政教合一的國家。可是它真的是政教合一嗎？它卻也不是！你說它政教分離

嗎？又完全不是。那怎麼理解這國家？它有的時候非常暴力，有的時候又非常的

鼓勵宗教。而且中國政治治理性的性質有一種延續性，由明清，到當代。這個延

續性的背後有一個儒家的味道在裡面。 
 
我們今天會去檢視這個中國的「治理性」，也會去和「Foucault 的治理性」

相對比。二者之間的模式上，有些根本上的差異。今天我們將從歷史上也好、各

種經驗現象上的層面也好，讓我們先給大家一個資料庫喔，讓大家有材料去思考

這樣的問題。 
 
今天的演講也會涵蓋三個主要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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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Cooke, Susette 

2009  “‘Religious Work’: Governing Religion in Reform-era China.” In China’s 
Governmentalities: Gocerning Change, Changing Government, edited by 
Elaine Jeffreys, Pp. 125-150. New York: Routledge. 

2. Brook, Timothy 
2009  “The Politics of Religion: Late-Imperial Origins of the Regulatory State.” In 

Making Religion, Making the State: The Politics of Religion in Modern 
China, edited by Yoshiko Ashiwa and David Wank, Pp. 22-42.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3. Madeley, John 
2009  “Religion and the State” In Routledge Handbook of Religion and Politics, 

edited by Jeffrey Haynes, Pp. 156-171. New York: Routledge. 
 

 

二、 世界、古代中國、當代中國等三者間的交互參照

性 
 
首先是 3. Madeley, 文章中對於世界史進行了一個掃描。由整個世界史來看， 

政教分離這件事情在西方曾發生了什麼樣的變化？從「上帝的歸上帝、凱撒的歸

凱撒」那一個源頭開始，曾經過什麼樣歷史的變遷？十六世紀十七世紀，包括當

時的教皇具有最高的勢力，包括歐洲這個宗教革命之後，大量的宗教戰爭，然後

包括這個主權國家。 
 

這個主權國家是單一的宗教， 然後慢慢可以市民社會開始出現。然後你看到

全球的光譜。我們今天都說政教分離喔，那其實可以說僅是一個自由主義的理想。

結果我們攤開地圖一看喔，全世界真正政教分離的國家不到 20%。即使說歐洲國

家多半是政教分離的，但大部分國家還是有一個國教在那邊，或是說國中有一個

主要優勢性的宗教。所以我們看到整個世界的光譜，政教分離的實踐，並不是想

當然爾的。這是第一篇喔，那個 Madeley 的文章。 
 
第一篇文章跟第二篇文章，1. Cooke 的文章，講述當代中國的一個治理模式，

尤其在 1979 年大陸改革開放之後。那你看到大陸你會覺得很奇怪，我們看到它

赤裸裸地提出來，它直接就說「我們就是要來管理宗教、我們就是要讓宗教不要

危害社會治安、我們就是要 去建立一個社會主義的國家」。你很少看一個國家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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麼赤裸裸去講自己的凌駕於宗教之上的正當性。那這是一個什麼樣的國家呢！

Cooke 的文章就是在探討這個問題。 
 
檢驗中國的現實。習近平 2012 上台後有一個政策上的急轉彎，一個比較強

烈的轉彎。學者楊鳳岡說中國的宗教市場有黑色、紅色，和灰色。紅色是國家允

許的，黑色是不允許的。而在中國改革開放以後，政府允許了灰色。中國 1979 年

之後允許了灰色的存在。 
 
可是，今天習近平忽然就說，灰色也不可以了！你就必須要「中國化」。一

句話「中國化」。你中國化我就讓你紅色，你不中國化，我就讓你連灰色的空間

都沒有。那這產生許多變化。那 2.Brook, Timothy，的文章大概講的是這個部分，

說明今日中國政治治理宗教，這些當代政策，其實是有一些歷史的根源，也凸顯

出東方治理性的特質。 
 
以上三篇文獻︰由世界，到古代中國，到當代中國，我們看到一個經驗性層

次的三角形，也看到概念層次上的交互性與對比性。 
 
實質來看，我們今天主要要講的幾個東西講了幾個東西︰第一個我要講的是

政教分離的生命史，從凱撒、從耶穌時代到現在。 
 
第二個我要講的是全球政教分離的光譜。 
 
然後第三個主題是中國式的政教關係，我叫做「以政領教」的傳統。它背後

有一個「以政領教」的歷史根源與治理模式。 
 
第四個主題是︰治理的生命史，尤其是有關於 Foucault 所理解的權力的變

化的問題。這裡，不同形式的治理，對應於不同的 model of subjectivity。我們叫

它臣屬性也好、主體性也好，那個東西在西方歷史上或甚至是在世界歷史上產生

了什麼樣的演變。從一個非常臣民性的、壓迫性的，到一個非常自律性的。現代

國家治理也需要透過人們主體性的形成來有所施為，換言之，現代國家需要那樣

的東西，那個在自由主義底下或新自由主義底下的主體的存在，其中的變化也反

映出國家治理上的微妙的變化與變遷。那最後有時間的話，我們對於國家、宗教

跟治理間的一個三角關係，會進行進一步的釐清。 
 
治理性看起來是個很世俗的東西，你要去怎麼管理這個國家，這是個很世俗

的政治上的層面的問題，看起來跟宗教沒什麼關係。可是我們會發現到，你要成

功的完成國家的治理，它不是一個單一的單方向的輸出，就像說今天的中國想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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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單一的方式、某種程度單一的方式去管理的話，那再多政策、再嚴厲的政策，

表面上你看起來有效，可是那個東西終究是會爆炸的。 
 
換言之，各種世俗性的方法和管理，這可能是不夠的。成功的治理性必須要

創造主體性。而這個主體性又必須要以不危害社會秩序為前提。那這個主體性的

建構跟創造，就不能沒有宗教。其實日本殖民政府在統治台灣的時候，就相當瞭

解這個道理，它非常重視鄉土教學和地方文化。它認為這個部分，也就是基層對

宗教的認同跟信仰， 在整個政治治理的環節裡是相當重要的一部分。但另一方

面，國家又好像擺出一個政教分離的恩惠在那邊，這些部分的操作，有許多微妙

的環節。 
 
國家其實是需要宗教，如果沒有宗教，很難去讓人們有自發性地主體性的建

構跟創造，就算是有，也會是混淆的或者是焦慮的。換言之，愛國主義的出發，

背後還是需要有民間自發性的宗教信仰上的基礎，形成一種自發性的具有國家向

心力的主體，但國家在中間又不能具有明顯的政教干涉或政治強迫性，不然這個

國家不容易建立其永續性。 
 
好，那國家如何面對宗教，或者說宗教跟政治如何並存在一起喔，這是一個

我們稱之為「治理理性」的裡面，最主要的一個面向。也可以是說是特殊政治狀

態下，當下社會裡的一個主要的主體建構的模式。這也就是一個國家怎樣能跟宗

教並存的歷史根源和歷史形塑出來的型態，這是有歷史與文化根源的，不是國家

可以任意而為的。一個社會裡所出現的創造社會裡面的主體性的模式，將影響了

後續這個當代的治理性裡面，和其中所蘊含的國家中政治與宗教並存的那個權力

運作的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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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中國的治理性 
 

就那中國來講，在治理性的層面，那到底是一種什麼樣的東西呢？那基本上，

中國對於宗教信仰這種東西，用一個「適當」的框架去安置它。宗教的管理，不

是在管理菁英或菁英階層的宗教活動，而是對於它所不能完全管理的大眾階層裡

面，放下一個「適當」的框架的框限它。政府雖然在細節上管不了，但是可以讓

它只停留在地方性的大眾階層裡面，而不要擴散出來違反公共利益。政府要做的

是和地方菁英相協調，並盡可能讓地方菁英與中央政府間的立場相協調。

 
 
其實中國自來就是一個中央集權的國家，那中央集權之外就是很多很多農村，

但每一個農村又有一個小宇宙，跟官方的大宇宙是相互在一起，所以官方是很有

儀式道德跟教化典範的一個核心。那外圍呢？國家又有各種政策、封敕，對民間

信仰的控制等等，中央國家做一個典範。所以，中國不只是一個 bureaucracy，官

僚體系，它是有一個由國王、皇帝去展示的儀式主權性，國家是一個理想道德王

國的構成體。這個由古到現代，其實即使今天是民主國家，不是以前的帝國，這

個東西都還在。你看以前清代的時候也許是到天壇祭天，那現在很大的廟會一定

要總統出來扶轎啊、市長出來扶轎啊，表示說「民之所欲長在我心」。 
 

那根據一個對清代祭祀典禮的研究（Zito 1997 , Of Body and Brush），這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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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層，中間有一個核心是皇帝的那些各種祭祀、祭天、祭地。然後第二層是皇帝

跟文官之間構成一個共同體，就是文官的對道德秩序的期望由皇帝展現出來。第

三層，這些地方官再把這個禮儀的秩序再整個由上往下地去宣導出來，地方的儒

生也去配合。地方的民間信仰也會經過這樣由上而下相互的貫穿，然後最後創造

一個主體形式，因為每一個人參與在儀式裡面的時候，雖然你可能是被社會排除

的人，可是你的主體形式是被創造出來的。就是說這裡面，有四層，我們時間不

多，我們今天就不太多講這東西。有四個層次，然後最後創造一個中國生活的形

式。 
 

 
 
然後呢，在傳統社會裡面各個宗教有它的位置，基本上佛教，國家還滿喜歡

的，佛教對於儒家秩序、道德的建立是有關係的。對道教呢，因為它地方民間信

仰迷信的活動過於混淆，所以皇帝有的時候信道教，有的時候又有點排斥它。民

間信仰，因為它對儒家那種完全階序的觀念會形成一個挑戰，但它被儒家化，可

是它地方性又有些奇奇怪怪的東西，這有時候會形成一種衝突。那民間教派，就

像白蓮教啊、一貫道這種是國家最不能容忍的，因為它有一個組織動員的能力，

威脅到國家主權的安全。然後，這樣一個秩序是說，當政者就認為它有道德權力

上的正當性，那中央的權力是以政領教，建立一個合理性，合理的秩序就在這裡

面展現。 
 
傳統中國治理宗教的背後，帶有一種無可奈何的模式。那菁英份子們，就儒

家思想的層次，它本身對宗教是比較冷淡的，儒家知識分子的宗教是一種加上了

「世俗合理性」的宗教。這種「合理性的生活方式」的宗教，和西方基督教傳統

的「先知性」的傳統，那種有著超越性宗教情操，相當的不一樣。 
 
而中國的國家，它具備有一種正當性，它可以對這種宗教活動進行各種監控

跟管理喔，那大家也能接納這種東西。可是這樣的監控，它已經在根源上把整個

宗教的正當性排除掉了。也就是說，在「適當」（不激進、不違反公共利益）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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框架下，宗教信仰的正當性，在整個國家的治理結構裡面是被排除的。因此，國

家對於宗教的壓制，一般大眾能夠對此容忍跟接納。即使說今天台灣的宗教非常

開放，可是在政府的管理階層來說，他們對宗教的態度其實還是很曖昧的。 
 
最後，信仰上，整個中國的歷史，就是一個多軌平行的狀態。有各式各樣的

宗教、各式各樣的宗教活動。可是宗教團體間，即使是同屬佛教或基督教，在「適

當」（不激進、不違反公共利益）的大框架下，它們很難在內在信仰基礎上或實

踐層次上去進行統合性的舉措，各宗教團體，在整個社會上交錯疊合，卻彼此相

對疏離；每一個宗教團體也會自我設限，以符合於政治與宗教共生的生態。 
  

我曾經在分析當代台灣的地方政治時指出（參考本人個人網頁上的文章

〔臺灣傳統宗教在地方的連結、深化與未來挑戰，未出版發言稿〕，2022-9-3
〔亭仔角的地方治理論壇系列〕），當代台灣有四個不同的關於國家的想像，

那我要說的是，基本上，有四個位階在裡面，一個就是這是一個道德與儀式的

政體（Moral and Ritual Regime），傳統下來，神明的信仰是整個國家道德儀式

裡面很重要的部份；再來，一個當代遺產化的政體（Heritage Regime），就是

說，我們透過創造地方的記憶，來創造現代國家的公民；再來，我們政治學上

叫統合主義嘛，以前是國家統合主義是比較集權的、由上而下的，現在的是由

下而上的去反應地方政策，譬如說有噪音啊、環保的問題，會形成政策，然後

反應到社會，反應到國家，國家再立法去規範，所以，民間信仰也不能置身事

外，所以有一個社會統合主義（Societal Corporatism）的一個新的架構。再來是

新自由主義的治理性（Neo-liberalism）。我們後來講就是說，有四種東西疊在

一起，有的時候你好像希望民間信仰跟為政者是連為一體的，創造道德上的正

統；有的時候呢，你又希望地方觀光化，把它經營起來變成一個有地方商業價

值的創造。細節我就不多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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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我們看到這四個東西在一起，很糾結，就是說政府有時候也進退失據，

一方面它是想要掌握這個道德儀式主體的部份，一方面也是選票的關係；一方面，

它面對社會統合主義國家這種政策上的壓力，它又要去維護全體社會的平衡；一

方面，地方首長要去想辦法創造經濟資本的流動。那這邊有時候就很衝突，也很

難說清楚，我這邊畫個三角形，就是說，最這邊極端是完全政教合一的，這邊最

極端就是完全世俗化，完全不要宗教、反對宗教。 
 
那中國在世俗層面上的治理性，以當代中國大陸來講，對於宗教，它的治理

策略具有各式各樣的針對性，幾乎是可以說已達到於極致的程度。但中國無法像

西方的西歐或者美國這樣，經由自由主義的架構，人民能擁有某種信仰主體的性

質。即使說在自由經濟的市場裡，人們的宗教信仰幾乎是微不足道，但是宗教自

由本身，讓人們在私領域裡的宗教滿足感，輾轉投射到國家，而產生國家的認同

感。 
 
但是中國的治理框架，卻創造不出這樣的主體。基本上，在「適當」的框架

下，已把宗教踢到外面，或是說踢到了下層。這或許是出於歷史上的原因，或許

是出於 菁英的意識形態，或是儒家的原因，這些歷史原因喔，造成整個中國的一

個主體性的遺忘，或者主體性的混亂，那也有可能是主體的躲藏。主體藏在背後，

不公開表示出來，那這是一個治理的內在困境。 
 
簡言之，結果是這幾個現象的存在︰ 

 



10 
 

一、國家與宗教的疏離 (人民只能在國家以外另找能創造滿足感的空間)； 
二、國家無論如何都有正當性來干涉宗教； 
三、國家對宗教的干涉和管理能取得部分菁英階層的支持； 
四、地方活動中宗教的相對自主性始終存在 (國家不得不承認自己的有限性和接

受此無奈)； 
五︰相對來說，政治背後沒有深沉的宗教基礎，這很難形成個人深沉的主體性。

結果是永遠只有宏觀治理和層次有限的微觀治理 (人們普遍具有主體遺忘症和

主體焦慮症)  
六、因為國家缺少較深層，且能上下首尾一貫的內在性宗教質素，造成了治理上

的斷層與分裂。 
 

四、政教分離發展的歷史軌跡  
 
接下來，我們來更仔細的談一談西方歷史上的政教分離。所謂的政教分離，

真正的政教分離是西方式的政教分離。它是在承認宗教的前提之下，然後在憲政

上，對憲政體制做一個區隔，在政治跟宗教之間作一個區隔，然後允許宗教多元

性。 
 
但這個政教分離背後，它背後一直還有一個宗教的精神，因為有宗教的精神

才有宗教的紛爭嘛，因為有紛爭才不得不宗教分離。所以，那個是很強的一個宗

教之間的競爭的結果。每一個宗教都想獨占市場，但最後誰也不允許獨佔，甚至

連政府它也不去獨占，也不允許獨占，所以優勢宗教也不能去做排擠的動作，那

整個社會潛在的宗教性或宗教質素就可以保存。 
 
當人們透過自由宗教市場，繼續保存信仰的活力，這是以自由主義為傳統的

一個政教分離精神的所在。那也跟 Foucault 講的啟蒙以後，那樣一個西方國家的

一個所謂的「常軌化」也好，那個「生命權力」（bio-power）也好，這之間是高

度相關連的，一個並存的歷史發展。 
 
那在中國或者是台灣喔，還談不到什麼政教分離。雖然在憲法上規定說人民

有宗教的自由、人民有信仰的自由，但是，在這裡面談不到政教分離的那種根本

精神，而是說在一種「前政教分離」階段的社會經驗裡面，還沒有說去運用現代

性手段來治理。但是它在本質上，仍然是否定宗教性背後有一個終極的正當性，

它是在終極精神上否定宗教的前提下來允許各種宗教的存在。 
 
那政教分離之前，我們要談這問題，先要了解這個地方歷史根源裡宗教性的

基礎。然後有了這個對內在宗教性基礎的了解，再談政教分離，也才能再談怎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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樣跨越宗教的獨占，然後達到包容跟進行宗教對話的一個課題。這是一個歷史的

脈絡。 
 
那我講到宗教跟政治一個相互作用的模式，就是這個政權內在的宗教性的基

礎，它可以很強，伊斯蘭國家那樣，它如果採用獨占的方法，就是「政教合一」

這樣。那如果它雖然內在宗教性很強，像信基督教的國家，就是它用開放的方式，

在憲法裡面明文規定，那就是一個「政教分離」的模式。 
 
那如果說一個政體，它的內在的宗教性基礎比較弱。譬如說以儒家縱貫軸為

基礎的國家，像傳統中國的皇權或當代的中央集權，政權沒有宗教性的基礎，成

為以政領教，就像今日的中國大陸那樣，以政領教，就是說它政治掛帥，絕對不

允許宗教侵犯到國家的主權或者國家疆域。 
 
但是這個內在宗教性基礎很弱的政體，卻有可能對宗教採取某種開放性，它

允許民間社會高度擴張。只是，這邊我們可以去討論，民間社會的擴張，這有可

能達到那種 Foucault 所講的那種自律性的身體嗎？那種很內在性的一種自我理

性管理的身體？還是說你接受了市民社會的擴張，可是你的身體是非常鬆散的，

沒有達到自我規訓化的那樣西方式的身體。這是什麼樣的意義喔。 
 
當然，當代台灣民間社會開始比較有社會菁英的參與，在性質上開始改變。

我認為台灣社會是一個民間社會高度擴張，然後菁英分子沒有辦法去控制到這個

局面的一個，比較像是地方社會的崛起和民粹式的台灣認同的相連結。這樣的社

會裡的新崛起的民眾的主體建構，會具有一種什麼樣的性質呢？ 
 
西方自由主義帶來的那種世俗化、憲法體制那種東西，歷經層層歷史改變。

Foucault 說，起先有一種 pastoral power，基督教式的「牧民式的權力」。現代國

家一開始是以「家長式的權力」跟教會這種「牧民式的權力」鄉聯手，以創造出

人民對國家的服從。可是之後，經過世俗化的歷程後，政權產生了改變，與宗教

脫離關係。但是 1970 年代以後，許多國家產生對於現代主義的反彈，尤其是伊

斯蘭國家產生了一些反動，就是說去排除西方國家的影響，回到傳統的伊斯蘭教

政教合一的傳統和型態。這是一波「新政教合一」。1979 年伊朗的何梅尼革命就

是一個代表。 
 
Foucault 給了「何梅尼革命」一個名稱，叫做「spiritual politics」靈性政治。

他認為這並不是回歸到之前的政教合一，而是一個新的、對整個世界的西方社會

的對抗。。那你可以看到， Foucault 是高度欣賞何梅尼。伊朗革命的時候，一個

義大利報紙派 Foucault 去當觀察員，然後 Foucault 寫了十五篇文章，主要是義大

利文寫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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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他認為看到一個、可能是出於 Foucault 特別喜歡一種邊緣式的甚至是病態

性的力量，在他的眼中，何梅尼革命是一個反叛現代性的力量。而且伊斯蘭本身，

它也是一個具有靈性深度的力量，而且它又有軍事的基礎。這樣一個宗教與軍事

相結合的歷史傳統，他認為那裡面是一個平權式的體制喔，所以他認為那是一個

spiritual politics。那有人說這是 Foucault 一生很大的污點了，那也有人說我們不

理解 Foucaul 並不能真的理解 Foucault 的歷史判斷。 
 
自由主義的政教分離，它的治理理性的基礎是法律，是要用法律去調控。每

一個被管理的人，他也是參與到立法的過程裡面，所以你就不能說這東西不民主，

因為每個人都參與在那個自我治理的過程裡面喔，然後形成政策。所以法律是自

由主義下的所謂政教政權的基礎。那，如果說像剛剛講的，如果政教治理的內在

性基礎弱，然後獨占，有點像中國大陸的以政領教，它就是一個完全監控的政體，

那就會會產生一種所謂的「主體遺忘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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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台灣民間社會是一個民間社會高度擴張，看起來非常的興盛喔，可是你看

菁英階層，跟自由主義、新自由主義社會，像是西方歐美社會那種商業階層，若

與我們的慈濟功德會相對照，我們的民間社會擴張，立場卻不像西方特定歷史階

段裡的中產階級，比較像是傳統民間社會的復古，但話說回來，他們又跟民間信

仰間要去做出區隔，但這不是在教義上的，而是在自我品質的程度上把自己標示

的較高和較純粹。 
 
我要說，台灣社會新崛起的中產階級的這一層，它有一個相對的自主性，只

是這種自主性不是追求個人的自主性，是一種「關係的自主性」，是在社會關係

裡面重新找到一個家庭價值的穩定，跟民間社會大量的廟會活動、大量的陣頭活

動間又有所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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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會看到那三層︰一、以妙禪如來宗那種非常有個人主義的，非常精算的，

想要追求個人成就跟靈性成就一起的層次，這是一種；二、慈濟功德會這種非常

重視家庭價值、集體性的生活；三、地方廟會大量的陣頭，放鞭炮放很多，然後

燒紙錢燒很多，那種地方性傳統信仰的擴張。 
 
如果說講到當代中國式的監控式的治理。就是最上一層是儒家制、家長制、

共產主義，還有不信讖緯之學的菁英。菁英的統治底下呢，是各式各樣的大眾，

信宗教的、不信宗教的。中間一層，可以稱之為是一個「兩棲型的民間組織」（中

國社會學家丁學良所創造的詞），就是所謂「中國式的市民社會」。在中國來講，

民間社會各式各樣的反應很多，就是 NGO 非常的強，可是他們可能跟那個黨的

關係非常得好，那他也知道什麼時候要支持國家，什麼時候要幫國家講話，他看

起來是 NGO 很有力量，可是他事實上跟國家那個統治結構是勾連在一起的。這

種，「兩棲型的民間組織」，一下子可以變成社會 NGO 的一環，一下子變成國

家的幫凶，就是這個中國民間社會很習於這樣一個存在的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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跟隨著當代中國治理性的，是產生一種所謂的「主體遺忘症」。在台灣則是

另外一種「個主體焦慮症」。在台灣，在治理的合謀跟斷層裡，它能夠達到某種

治理的效果，可是與西方那種由共同宗教意識型態所產生的治理上的效果和主體

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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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的三層，中間這一層民間社會，它有一個集體性的主體性，這是建立在

家庭關係與家庭價值的那一種社會活動，包括一貫道、慈濟功德會等等。然後另

一方面，這個社會有新自由主義那一種，就是非常追求個人自主性，然後賺錢、

自我成長，然後也從一些新興禪修團體裡面，得到一個自我的提升與成長，追求

個人在資本主義社會中的一個平衡。最後是那一層所謂的鄉民，一般可以叫做擁

有 ritual autarky（個儀式的自足性）的那一群地方民間信仰人士。鄉民並不見得

需要道士，它有自己的乩童或轎手，它就可以執行這個儀式喔，或者去問事求神。

那這個身體，就是說鄉民也掌控了身體，然後他會去求神、請神、還願和謝神等，

然後身體與情緒得到相當的滿足，這又絕非西方式的那種規訓的身體。民間信仰

不像西方國家還要有所謂的教士階層，我們只要臨時一個乩童出來，就可以辦那

些宗教的活動。這也就是一個 ritual autarky，東方式的一個大眾的構成。那這是

台灣一個主體焦慮症跟台灣的關係。 
 
我們再回過頭來講一下這個「上帝歸上帝、凱撒歸凱撒」的典故。這句話的

根源在聖經裡。我們知道聖經有福音書、有四個福音書，馬太、馬可、路加跟約

翰，然後很有趣的，馬太、馬可、路加通通講同樣的事情，你會發現裡面有 90%
都是一樣，可是它是不同人寫的。那馬太福音是猶太人寫給自己看的，比較早，

耶穌剛死沒多久就寫下來。因為耶穌說彌賽亞要來了，結果耶穌死了就好像不了

了之，大家都很焦慮，到底耶穌是不是真的那個舊約裡面寫的那個彌賽亞？所以

馬太福音裡，就把很多耶穌一生的事寫成是舊約先知寓言的的應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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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馬可福音是要寫給外邦人看的，他寫的內容可以叫做是「行動的耶穌」! 

就把耶穌做很多奇蹟式的事情、把它描述這方面的事情。 
 
然後路加福音是保羅那時候寫給非猶太人的，所以說它強調是耶穌的福音，

整個來說福音是全球性的、全人類的福音。 那這個「上帝歸上帝、凱撒歸凱撒」，

回歸到這原始的脈絡，這原始的政教分離。故事是說，法利賽人跟希律黨一起去、

跑去找耶穌，就說，「你都教我們很多真理，那你告訴我們向凱撒納稅到底可不

可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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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實這是挑釁啦。耶穌在這之前，他已在聖壇做了一個潔淨聖壇的動作。我

們知道，猶太人當時有一個聖殿嘛，聖殿最後所羅門王蓋的，拆了好幾次又蓋了

好幾次，那裡面當然是代表著最聖潔，我們說猶太教裡面在聖殿有著最聖潔的敬

拜活動。 
 
可是呢，當耶穌到那邊去，一看，發現，聖殿裡面亂七八糟，你這邊有賣紅

茶的，賣檳榔的，那邊有在跳舞的，可以說是內部完全混亂了。耶穌就把這些通

通推掉，清掉。可以這引起地方人士不滿，就像是行天宮一樣，你不燒紙錢，等

於是打破人家飯碗，人家做生意你把人家弄掉。 
 
然後法利賽人是當時的 Fundamentalists。猶太教裡面、詮釋猶太教的經典，

認為絕對要照猶太教的古律法去做事情。 
 
那希律黨則是當時的羅馬統治結構下的代理者。羅馬不是直接統治，而是且

希律黨人代辦統治，就是說，他就是一個政治世家，希律家族，然後他們在統治，

所以是非常政治的。法利賽人，一個是非常宗教虔誠的；希律黨人則是政治家族，

政治立場南轅北轍，可是他們都把耶穌視為眼中釘、肉中刺，想除掉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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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他們合謀來挑釁耶穌，就說︰「那你為何要對凱撒納稅呢？」想要讓耶

穌說一些得罪當權者的話。可以耶穌就拿當時羅馬的錢幣，對著上面凱撒的人頭

像而說︰「上帝歸上帝，凱撒歸凱撒。」這滿熟的故事。那法利賽人和希律人，

大家就摸摸鼻子就走了，沒辦法。 
 
那就是說，耶穌認為，你們為什麼要試探我。馬可福音跟馬太福音跟路加福

音都講到這些話，可是大家行文不一樣，像路加福音寫給外面的人看的，就不會

講法利賽人跟希律黨，就比較一般性的談，背景僅是經文師和祭司長，然後提到

這些人等於是說故意要抓住耶穌的話柄，然後抓不到話柄的話就沒辦法了。 
 
這個事情，它記載在耶穌潔淨聖殿之後。三本福音書的作者是有意用這種編

排方式，凸顯出耶穌基督努力要拆毀、揭穿宗教領袖們虛偽外表，以重建宗教信

仰應有的純正心靈。來向耶穌基督提出問題的人，是當代宗教領袖，他們竟然是

做這種違背誡命的事－－收買人假裝善意。這正好證明他們長久以來污穢耶路撒

冷的嚴重性，也是耶穌基督之所以要潔淨聖殿之因。 
 
這個聖殿後來被羅馬人又拆毀，現在只留下西牆，一般叫哭牆。那聖殿，所

羅門王蓋了一次被新巴比倫王毀掉，後來那個波斯人統治的時候允許他們又蓋了

一次聖殿，耶穌那時候，到羅馬時代的統治，那聖殿都還在嘛。一直到公元七十

年的時候因為猶太人造反，所以整個聖殿就被打掉、被那個羅馬人拆毀了、拆除

了，所以一直到它今天只剩這面牆，那這邊都是圓頂清真寺，所以這政教衝突是

還滿嚴重的。猶太教聖殿又變為清真寺。當時聖殿發生這個「上帝歸上帝、凱撒

歸凱撒」的那個故事喔，就是他們那時候的聖殿。 
 
所以整個問題就是說，宗教領袖呢，真的心中有上帝國的信仰嗎？如果沒有

上帝的信仰在心中，他怎麼樣帶領人民去建立上帝的信仰？所以這意思是說，上

帝的歸上帝、凱撒的歸凱撒。這句話的原意，由宗教角度來看，就是宗教怎樣保

持純淨，不受到政治的干擾跟污染。那由宗教的角度來看就是說，它怎樣允許不

同宗教多元並存的這樣一個治理的模式。 
 
而且，有趣的是說，當時羅馬政府事實上在聖殿裡面是允許他們、猶太人自

治的，只是並沒有審判權。希律黨跟法利賽人去挑釁耶穌，希望耶穌在猶太教裡

的影響減弱，這是最早的談到政教分野的文獻。那當時就是說，少數基督徒喔，

他們要怎樣免於被政治迫害，所以這是最終從少數來看，政教分離是他們是希望

達到這種地步，達到一個宗教不要被世俗所干涉這樣一個立足點。 
 
可是呢，後來這個意義上的政教分離慢慢變質了，後來當整個基督教變成主

流宗教，羅馬帝國之後，變成帝王是基督教的支持者， 所以政教的界線越來越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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糊了。變成說帝王「我叫你全部信基督教」，你可以不信嗎？變成他怎麼樣運用

宗教來治理國家。原來他們是少數人，所以你要跟我們政教分離，所以後來整個

帝王是基督教支持者的時候，那個情況就改變了。 
 
而且我們知道歐洲在十世紀到十三世紀的時候， 基督教發展達到最高峰。最

主要的是教宗聖額我略七世，他就說了，所有的世俗領域都是歸於教宗來管理。

那他跟神聖羅馬帝國亨利四世間就有非常多的激烈衝突，那最後他戰勝嘛。所以

說當一個國家被允許存在，這是天主的意願。 

 
那最主要是說，這兩個勢力，教會毫無疑問是在國家之上，而且整個教會給

主教的任命權或者是地方的宗教法規，控制在羅馬教的方面，造成歐洲的一個…
就是天主教絕對的、國家是服務天主教會這樣一個東西。所以這裡面其實有重要

的政教分離的一個基礎。 因為國家是世俗性的，教會是最高的，那國家只能是世

俗的。所以政教分離那個世俗性，你可以看到嵌進那個西歐國家的性質裡面，那

種治理機器裡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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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國家服務天主教，到國家擁有主權，這是一個歷史的變化，那是西發里亞

條約。 1618 to 1648 年，三十年戰爭之後。當時在歐洲就是宗教革命之後大混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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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主教跟路德教跟各種新教的大混戰之後，他們就在 1648年簽了西發里亞條約，

在慕尼黑那附近嘛。這原則 confessionalization of populations（南特詔書中所強調）

就是說，你一個君王你可以選擇自己的邦信什麼教。基本上天主教就是輸了啦，

新教國家勝利了，所以它通常就產生一種，人民的信仰可以由國王來加以決定。 
 
 那這種新的主權國家的來源，根源就是說，國王的權力可以決定這個地方信

什麼，可是他不是允許宗教自由喔，他允許的是說你國王有權力決定你那個地方

信什麼，不是都信天主教或不是都信。那簽了西發里亞條約，等於是在馬丁路德

宗教革命之後，天主教新教一個最後的決戰的結果，然後發生三十年戰爭之後，

當時日耳曼人死了一半、日耳曼男性死了一半，這是非常嚴重的，所以當時有個

西發里亞條約，結束然後產生國家主權共存的概念，然後這個主權國家的概念成

為國際法世界秩序的中心的原則。 
 
好那現代國家出現的時間差不多 1776 年，美國大革命喔，美國革命跟獨立

宣言，然後第一個現代國家是美國，1789 年它有憲法，憲法只有七條，後來它是

用增修條款一直這樣。1791 年，就是那個它建立憲法修正案，有十條，那叫權力

法案，奠定政教分離的原則就是說，國家不能訂定自己的國教、各州政府不能禁

止別的宗教的活動。這大概是宗教自由的一個制度上的基礎，從 1791 年開始，

有一個這樣的基礎。 
 
那歐洲當然就共同受到一個刺激，包括法國大革命啊等等，受到刺激有它的

一個政教分離的原則，那當然這個政教分離，各國情況不一樣。像那個郭承天教

授就強調，當時法國的憲法翻譯成中文，應該要說是「政教分立」而不能說是「政

教分離」。就是說宗教不能干涉國家，它是說宗教跟國家完全是分立的單位。這

不同於「政教分離」，「政教分離」好像是說這個宗教通通不行，那其實不是這

樣子的。而是說，國家跟宗教之間保持一個界線。 
 
事實上，嚴格講起來，目前全世界只有荷蘭是真正的純世俗國家，其他歐洲

國家包括法國、英國，那法國是天主教，英國是那個英國國教，他們都還是有他

們自己的主流的宗教，憲法也保障那些宗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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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我現在講這個 1979 年伊朗革命喔。它的國王巴勒維，它是一個世俗政體，

現代化的政府，可是呢因為家族治理出了問題喔，然後伊朗穆斯林要找何梅尼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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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嘛，就是現代史的一件大事情。然後呢就伊朗革命。結果呢，伊朗何梅尼被接

回去成為最高領袖。等於是西方的生活型態、世俗化宗教，整個跟傳統伊斯蘭思

想成為很劇烈的矛盾，然後他們取而代之的是那個 Faqīh，那個伊斯蘭法理學家

的管理，然後這是一個完全神權合一、神權至大的一個政教合一體，就是伊斯蘭

共和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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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後何梅尼也說，這不是一個普通的政府，這是一個基於伊斯蘭法規的政府。

如果說你反對政府，這就是反對伊斯蘭法規，反對真正的真主阿拉的政府，這是

在反對真主，然後就是褻瀆。然後說︰不要用西方民主的詞來套在我們身上！結

果呢，好那我現在講 Foucault 這段故事喔。那 Foucault 作為義大利《晚郵報》的

記者，他就發表一種言論，他對伊斯蘭的革命熱情極為讚頌，他認為這種不懼死

亡的這種力量找到一種、一種邊界性的體驗帶來新的創造形式，所以他對它就無

條件的支持。然後他當時寫了一個文章，也作了一些訪問，然後呢他說這場革命

跟過去是完全不同的，那這革命是一個新的概念叫「靈性政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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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後 Foucault 說，這不只是伊朗，對全球都是一個新的局面，對西方秩序來

講一個根本上的斷裂，然後跟中國跟蘇聯也不一樣。但是呢，當有一個女性記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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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採訪，反受到當地的排斥和壓迫，還被丟包出來。外界質詢 Foucault，那 Foucault
對此不做任何表示，他基本上認為這個，有關於女性跟小孩在這個權力裡面受到

傷害，對他來講，他看到卻不是這個。他對伊斯蘭主義裡面對於女性的隔離而且

平等這樣的角度，他是可以接受的。 
 
然後，這是 Foucault 的話，「宗教已經完成了它掀開幕布的角色」，那些長老

會散掉，然後新的一個戲上演了，階級鬥爭，然後組織群眾的政黨等等，他們會

產生一些力量，然後，他認為這伊斯蘭的運動會點燃整個世界，而且是一個對於

世界歷史文明的影響。而伊斯蘭政府所出現的新的方式，對全世界都會產生一個

很大的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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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於聖徒一般的何梅尼所推崇的「伊斯蘭政府」，Foucault 對其十分信任。他

注意到「神職人員當中沒有層級結構」，也沒有「對聽從他們的人的依賴——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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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濟上的依賴都沒有」。這些神職人員不僅是民主的，他們還擁有一種具有創造

力的政治視野，Foucault 說： 
 

有一件事情是清楚的。當人們提到『伊斯蘭政府』，沒有伊朗人指的是一個神職

人員擁有監督或控制的角色的政府……它十分古老，同時也屬於遙遠的未來。這

是回歸到伊斯蘭教在先知的時代的含義，但也同時是向一個發光的、遙遠的未來

時間點前進，在那裡將會有持續的忠誠，卻不需要維持服從。為了追求這一理想，

對於法條主義的不信任從我看來是必須的，同時還要相信伊斯蘭教的創造力。 
 
所以大家可以去想像就是說，Foucault 想的東西是，他認為歐洲已經喪失這

種靈性，political spirituality，然後他認為伊斯蘭、在伊朗裡面他看到這種東西，

就是至少他看到一個新的希望，一個 resistance，一個反叛，對於西方文明的反

叛，對於西方理性的一個反叛，他找到一個支點或著力點，或說他看到另外一個

可能性。 
 

五、全球國家政教分離狀態的光譜 
 

 那我們看一下全球政治政教分離的光譜，就是到底哪些國家政教分離，哪些

國家政教合一等。這是非常經驗性的一個政治學上的課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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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我們看待西方的世俗化過程之前，先要瞭解到，不同國家有不同的政教結

合方式，佛教來講，像泰國或緬甸啊，他們就是三合一，國家、法王跟老百姓。

老百姓有捐有功德、捐給法王，然後法王支持國家，國家帝王、皇帝、國王也有

一個道德上的基礎， 他護持著法王。這樣一個政體是理想的佛教式的模式。 
 
那對中國來講，它是認為最高是天命，儒家天子，它就彰顯基本宇宙秩序，

所以這個很難政教分離。它認為政權就是天命，即使今天的共產黨，它骨子裡相

信它們就是有天命的政權。而且這個天命呢，即使人民對它莫可奈何時，它還是

在一段特定時間內擁有它的正當性。就是中國人相信，政權一旦得到權力，它就

有正當性在那邊。 
 
再來就是基督教跟伊斯蘭國家，基督教講國家、天主教會，國家好像是一個

執行上帝的真理跟公義的一個工具，然後伊斯蘭國家就是一個受到宗教的社群管

理的一個執行者，就是伊斯蘭那個社群委託了國家做管理，像哈里發等等，那他

是受委託者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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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這些是原來在世俗化過程之間、在西方的美國憲法之前，那個政教關係

的主要圖像，那經過這個西歐式的政權、政教分離的政權，再來就是 1979 年之

後伊朗革命整個是對那種東西的反動，重新又回到、想要又回歸到原來一個生活

形式，可是它這跟原來的又不一樣。因為它已經重新回歸一個政教合一關係，像

Foucault 講的 spiritual politics，就是靈性政治，就是它賦予政教合一一個新的意

義。 
 
其實完全的政教分離在現實中並不存在，當政教真的出現衝突的時候，你看

國家往往會去干預宗教，讓宗教服務於國家的目標。那事實上，英法德俄日本等

都是一樣的，現代化的發展，都是受到宗教團體的支持而得以順利推動。那這學

者的分類就是說，國家有各種不同的方式來面對宗教，完全無神論的國家會完全

清除宗教，也有的是宗教跟法律完全在一起，宗教上的法典就等於國家的法律。 
 
那這裡有一個 GIR 指數（GIR, Government’s involvement in Religion），叫

做「政府干涉宗教指數」。學者做了一些分類，這我就不細講了，各個指標去看，

然後對全球有一個分類。你會看到這個是分數很低的，表示相當自由，宗教自由，

政府不去干涉宗教，美國、西歐國家，台灣是很前面喔，是亞洲國家第一名。韓

國也是，宗教自由較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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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最後面，中國，很後面，分數非常高，到 49 分，還有馬爾帝夫，也是最

專制的，馬爾帝夫所有人都要信他們的伊斯蘭教，你不能不信。馬來西亞也滿低

的，可以看到。就這個指標，看全球政教分離的指數喔，就是說它在憲法裡，可

以現到有三個層次，一個是完全反宗教的，像中國這種、中共這種，它有 9%、

16 個國家，這 177 個國家裡面去看。那真的保持中立的，其實只有 24%，並沒

有想像中那麼高。然後反而那個 66.7%說是，雖然沒有說一定要信一個宗教，可

是它有強烈保護宗教的一個政策上的基礎，那有 23.2 是有訂一個官方宗教，有

訂一個教說一定要信，官方宗教有訂可是我們不一定要信，可是它政府都會保護。

另外 43.5 是說 reference，就是並沒有官方宗教。這樣的數字喔，所以應該說政教

分離是一個嚴謹的政治學上的規範，可是在全世界的國家光譜，它其實是不到四

分之一。 
 
 

六、中國、中國  
好那中國很有趣的一點是，它就一個以政領教的歷史根源，中國到底是什麼

樣的國家？包括當代中國，包括以前。那其實中國的政教關係演變脫離了世界的

一般性經驗，世界一般性的現實經驗應該是國家追求現代化以後，追求世俗目標，

經濟的繁榮、社會福利的提高，那宗教在道德跟精神領域，就會有些獨立的作用，

宗教信仰自由受到、宗教信仰受到保護，以減少國家的干預。只有中國不是，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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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經濟怎麼發達，國家對於宗教的干預都是無所不用其極，那是一個國家控制宗

教為國家的目標，它也不是政教合一，也不是簡單的政教分離。 
 
那其實中國歷史上，國家控制宗教為統治者服務，一直是一個基本的一個方

式，那政治統治者透過爭取宗教領袖的支持，加強了統治的合法性，然後有效利

用宗教，某些部份國家採取容忍跟支持的態度。那現代國家控制又更強，所以它

對宗教影響就不可同日而語，是非常極端的，它可以對宗教帶來極大的破壞。那

中國還是有一個對於宗教的管理跟控制的方式，假如威脅到它的政權，就採取這

樣控制的模式，這個方式從來沒有改變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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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可是呢，它又不是、它可以嚴重的壓制宗教，可是它也可以展現很大的包

容性。所以當代中國宗教的復興，也是在 1979 年之後整個國家政策的轉變，它

是可以允許。它很極端，它可以大起大落，那國家許可的時候，就相對寬鬆，允

許你的存在什麼都可以；那國家不許可、不可以的時候，什麼都不可以。有人說

中國完全缺乏宗教信仰自由，其實他忽略了它背後有一個框架「中國的政教關係

的框架」。 
 
那中國政教關係的框架，我們大概有一些文件，就是看中國 1980 之後，每

次的文件都很重要，「十九號文件」，然後如何如何，他們有規定十八歲以下的

青少年…不能向十八歲以下青少年傳教。最近有一個新的宗教法令、宗教條例，

他們規定說教會不能向十八歲以下的傳教，所以很多教會門口都貼一張條子，如

果你十八歲以下那後果自負，不能參加。 
 
2012 年習近平上台，那這等於試溫、試水溫，整個浙江拆十字架。說這十字

架在教堂頂上是違反公共安全，認為十字架可能對安全，風很大啊被打下來打到

人啊，所以整個浙江都拆十字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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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你會想到它無所不用其極，竟然有正當性，你很難想像這個國家。然後

一個新的條文，新《宗教事務條例》，九章 77 條規定地非常多，所以相當可怕

的一個轉變。以前說宗教與社會主義相互適應，現在是完全不允許灰色市場，你

一定要宗教中國化， 而且他們現在，以前宗教歸宗教部來管，現在歸統戰部來管，

完全變成一個國家的主權問題。 
 
一些各式各樣立法的法令，教會外面都會寫一個東西，就是說，共產黨員不

能參加，然後後果自負，這是河南的一個教會。 然後，十八歲以下不能參加，然

後還訂一個「互聯網宗教信息管理辦法」，就是說你要網上要寫宗教新聞，你要

先去報備，而且這執照只有三年，三年後要再重新申請，不然在網路上面不得有

任何方式拜佛、燒香、受戒等宗教活動的相片或者是影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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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所以這是一個以政領教的國家，它是有一個中國的歷史根源跟治理模式，

就是包括楊慶堃講的就是說，儒家對帝國的權力講得不多喔，它只講一些去規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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權力的方法，可是呢，它也沒有辦法去解釋權力的來源，所以它某種程度上，儒

家本身默認了權力的正當性，所以儒家某種程度也算是一個幫凶，它最多產生道

德壓力，但是沒有實際上的辦法去牽制政治。 
 
而且它認為天意跟天命的存在，以及民眾也接受這樣超自然的解釋，那儒家

也宣揚這樣天命的概念，所以知識份子對操控性的權力往往採取默認。那我們看

到韓愈的〈諫迎佛骨表〉很有趣就是說，當時那個三十年一次他們就法門寺的佛

骨就會開塔一次讓民眾瞻仰，但那次在唐憲宗元和十四年(819)，唐憲宗要迎佛骨

入宮內供養三日。基本上韓愈的儒家的立場，他就說「皇帝你這做做就算了，我

知道你是騙人的。那老百姓就相信啦，所以騙人要有個限度。」皇帝做做看改變

風俗就算了，不要真的來這樣拜這樣就完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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佛這些東西喔，這些骨頭很可怕，中國這些骨頭很可怕，擁有…放到火裡面

燒掉，把骨頭燒掉，然後「如果你真的有禍害就我來承受」。這本身就是一個中

國知識份子的一個跟宗教的心理上的距離跟社會上的距離。用 Weber 的話來講，

整個中國一個儒教的傳統跟巫術之間保持著一個鮮明的距離。 
 
 

七、代結語 
 
在西方，政教分立或政教分離的治理原則已經有所確立。政治與宗教，從明

顯的合作與分工，到宗教隱形為在幕後，但是出於政教分離的憲法上的保障，主

體性的建構與想像有其社會基礎，這也成為整個國家治理背後，雖然仍然是一種

控制，但得以具有某種自發性的源頭。 
 
依照 Foucault 對於政治權力演變的一個看法。依序為一、十六世紀以前，這

時候國家是一個保護貴族的一個法律，那也是一個 patrol 牧民式的一個國家。雖

然有法律，可是事實上是保護貴族的法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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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後後來是二、一個 discipline 的國家，它叫行政國家，大概是十六、十七

世紀到十八世紀，他說這是一個規訓的權力，那它要教育出順從的公民，勞工或

者是基層的民眾。 
 
接著是三、19 世紀以後，國家進入生命政治的科學的管理，國家以保護人民

的生命財產為主。看來是一個理性的科學的管理，一個常模化、現代科學跟 bio-
power 的結合，就是讓大家都變得很健康很聰明的統治的形式。 

 
最後可以說是四、今日進入新自由主義國家。Foucault 這一部分還沒有講到。

今天，國家的權力基礎必須具有一種普遍性的倫理政治和道德的訴求。新自由主

義一個等於是商業資本新的型態，把過去傳統國家的形式界線打破了，現在的教

育和牧民式的教育不同，人們今天需要自我教育，他今天去上課、自我成長，然

後認為自己要負起自己的那個倫理的責任，這 ethical political power，就是好像一

個自我規訓、自我成長那個東西，你不用教他，他自己覺得賺錢賺少是自己的失

敗，這是新自由主義底下，一個新的 power 權力跟治理的形式。 
 
由 Foucault 的治理性來看，等於是穿越表面的制度性和組織的形式，而由本

質上看到了宗教意識型態在不同治理模式裡的位置和可能發揮的作用，這也在理

論層次上，說明了不同的政教扣連或政教分離的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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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西方歷史裡依序發生的歷史進程，有著層層內在累積性的關係。在中國社

會裡，也發生了各種累積，但時空壓縮中，比較是平行性的並列與矛盾。傳統上，

以政領教，政教間共同的目標是以「促進行為上的適當」為準則，而讓宗教有著

社會功能性的位置，並利於社會階層的維護。但是，由政治的角度來說，它凌駕

於宗教之上，當國家權力擴張時，會將對政治的忠誠，偷渡進「行為適當與否」

的判準裡，而以維護公共秩序的名義，用以管控宗教，當代中國對宗教無所不其

極的控制，卻沒有引發社會動亂，也正是以公眾利益和民族情感之名，而行國家

管控之實。 
 
至於台灣，自由與多元下，原有的道德化的宗教與治理間的相互共謀，仍然

是根深蒂固。新起的不同國家的模型（社會統合主義的國家、遺產化的國家、新

自由主義的國家），與傳統國家間（道德與儀式政體），未能充分整合，這常造

成四種國家治理形態間的內在衝突，這種衝突性，也形成一種主體的裂痕和主體

焦慮症的存在。 


